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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在报告期内，依据

《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它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

本着向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严格履行职责，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 

现将监事会在 2014年度的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四次会议，会议情况如下：  

（一）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5 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三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与会监事为汤志钢、李曦、崔燮钧，会议由汤志钢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于 2014年 1月 22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三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与会监事为汤志钢、李曦、崔燮钧，会议由汤志钢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三）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7 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三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与会监事为汤志钢、李曦、崔燮钧，会议由汤志钢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四）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三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

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与会监事为汤志钢、李曦、崔燮钧，会议由汤志钢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年度前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二、 监事会报告期内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依照《证券法》、《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认真履行监督职能，

检查了公司经营和财务活动情况，并列席了年度内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全部会议，公司监事

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有关决

议。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与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执行职务情况及公司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并列席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会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能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运作，决策程序规范、合法，工作负责，能认真

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规定履行职务，无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损害公司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管理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监督、检查和审核，监事

会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2014 年度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

报告是客观公正和真实可靠的。  

    （三）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收购、出售资产交易情况。 



（四）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2013年 8月 28日，公司与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编号为“2513综-014”的《综合授

信协议》，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向公司提供 3,500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为 2013

年 8 月 28日至 2014年 8月 27日。同日，倪明亮、潘涛分别与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编号为

“2513综保-014-01”和“2513综保-014-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倪明亮、潘涛为编号

“2513 综-014”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成都环能德美环

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编号为“2513综抵-01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成都环能德美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为编号“2513综-014”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抵押担保。 

2、公司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ZH1300000161881 号”的《综合授

信合同》，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向公司提供 1,000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为 2013

年 8 月 15日至 2014年 8月 14日。同日，成都环能德美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成

都分行签订编号为“公高保字第 ZH130000016188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成都环能德美

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为编号“公授信字第 ZH1300000161881号”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倪明亮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编号为“个高保字第

ZH130000016188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倪明亮为编号“公授信字第 ZH1300000161881

号”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2014年 7月 30日，倪明亮、潘涛与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倪

明亮、潘涛为成都银行武侯支行于 2014 年 7月 30日至 2015年 7月 29日期间向环能德美发

放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限额为 3,850万元。 

4、2014年 9月 11日，环能德美与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和《贸易融

资综合授信协议》，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向环能德美提供 4,500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该授信额

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 2014年 9月 11 日至 2015年 9月 10日。同日，倪明亮、潘涛分别与光

大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环能德美以上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未与关联方发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支付给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的薪酬公平合理。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不利影响。 



（五）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及其执行情况，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2015年监事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董事会和经营层依法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维护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的发展。 

以上报告,请审议。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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